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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条件

一、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五级/初级工：

（1）年满 16 周岁，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
（2）年满 16 周岁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
二、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四级/中级工：

（1）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。

（2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/初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

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 年。

（3）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

业院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

业生）。

三、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三级/高级工：

（1）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 年。

（2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

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。
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

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。

（4）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

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
（5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

技能等级）证书，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

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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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

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

生）。

四、相关职业

自然科学和地球科学研究人员，农业科学研究人员，医学研究人员，化工工程技术

人员，海洋工程技术人员，食品工程技术人员，环境保护工程技术人员，标准化、

计量、质量和认证认可工程技术人员，检验检疫工程技术人员，制药工

程技术人员，土壤肥料技术人员，兽医兽药技术人员，畜牧与草业技术人员，水产

技术工程人员，药学技术人员，医疗卫生技术人员，餐饮服务人员，检验、检测和

计量服务人员，环境监测服务人员，动植物疫病防治人员，农村环境保护人

员，粮油加工人员，制糖人员，畜禽制品加工人员，水产加工人员，果蔬和坚果加

工人员，淀粉和豆制品加工人员，焙烤食品制造人员，糖制品加工人员，方便食品

和罐头食品加工人员，乳制品加工人员，调味品及食品添加剂制作人员， 酒、饮料

及精制茶制造人员，化学肥料生产人员，农药生产人员，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人员，

检验试验人员等职业中与食品、农产品、粮油检验相关的职业。

五、本专业或相关专业

教育学、化学、海洋科学、生物科学、食品工程/生物工程（包括：食品加工技术、

食品生物技术、食品检测技术、食品质量与安全、食品营养与卫生、发酵技术、微

生物技术及应用、生物技术及应用、酿酒工程、食品科学）、材料、化工与制药、

农业工程、环境科学、植物生产、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、动物生产、动物医学、林

业学、水产、基础医学类、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、药学、中药学等学科类别中与食

品、农产品、粮油检验相关的专业。


